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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A3_E6_97_A7_E6_c36_328457.htm 第37号 《进口旧机电

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12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5月1

日起施行。 局 长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进口旧机电产

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进口旧机电

产品的检验监督管理，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环境，防

止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

其实施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协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允

许进口的、在中国境内销售、使用的旧机电产品的检验和监

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旧机电产品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者： （一）已经使用，仍具备基本功能和一定使用价值的

机电产品； （二）未经使用但存放时间过长，超过质量保证

期的机电产品； （三）未经使用但存放时间过长，部件产生

明显有形损耗的机电产品； （四）新旧部件混装的机电产品

； （五）大型二手成套设备。 第四条 进口的旧机电产品必须

符合我国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

性要求。 第五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

质检总局）主管全国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工作。国

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

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工作

。 第六条 国家根据需要，对涉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人类

和动植物健康的旧机电产品实施装运前预检验和到货检验，



并以到货检验结果为准；对其他进口旧机电产品实施到货检

验。 第七条 进口旧机电产品未经检验或者经检验不符合我国

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等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的，

不得销售、安装和使用。 第二章 装运前预检验 第八条 装运

前预检验内容包括： （一）检验货物是否与国家审批项目相

符； （二）核查货物数量、规格、新旧、残损情况是否与合

同、装箱单所列相符； （三）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项目

做出初步评价。 第九条 根据有关规定，旧机电产品进口前需

取得外经贸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的，进口旧机电产品的收货

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的证明文件，

并在贸易合同或者协议生效之后、进口旧机电产品到货90日

前，根据下列情况办理备案手续： （一）进口旧机电产品由

外经贸部机电办公室签发允许进口证明文件的，应当持证明

文件到国家质检总局办理备案手续。需要进行装运前预检验

的，由国家质检总局出具《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预检验备

案书》；不需要进行装运前预检验的，由国家质检总局出具

《进口旧机电产品免装运前预检验证明书》。 （二）进口旧

机电产品由地方机电办公室签发允许进口证明文件的，应当

持证明文件到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办理备案手续。需要进

行装运前预检验的，由直属检验检疫局出具《进口旧机电产

品装运前预检验备案书》；不需要进行装运前预检验的，由

直属检验检疫局出具《进口旧机电产品免装运前预检验证明

书》。 第十条 根据有关规定，旧机电产品进口前不需要外经

贸部门签发进口证明文件的，进口旧机电产品的收货人或者

其代理人应当到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备案。需要进行装运

前预检验的，由直属检验检疫局出具《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



前预检验备案书》；不需要进行装运前预检验的，由直属检

验检疫局出具《进口旧机电产品免装运前预检验证明书》。 

第十一条 装运前预检验机构应当按照中国有关的国家技术规

范的强制性要求对进口旧机电产品进行预检验。 第十二条 装

运前预检验机构应当在货物装运前完成预检验工作，并出具

《装运前预检验报告》报国家质检总局。经国家质检总局审

核合格的，换发《旧机电产品装运前预检验证书》。 第十三

条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对可实施装运前预检验机构的认可工作

及对实施装运前预检验人员资格的认可和培训工作。未经认

可的机构或者人员不得从事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预检验工

作。 装运前预检验机构和装运前预检验人员的管理办法另行

制定。 第三章 到货检验 第十四条 进口旧机电产品运抵口岸

后，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持国家质检总局或者直属检验

检疫局出具的《进口旧机电产品免装运前预检验证明书》（

正本）或者《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预检验备案书》和《旧

机电产品装运前预检验证书》（正本）以及其他必要单证办

理进口报检手续。旧机电产品进口前需取得外经贸部门签发

的证明文件的，报检时应当同时提供允许进口的证明文件。 

第十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接受报检后，核查单证，签发《入境

货物通关单》，并在《入境货物通关单》上注明为旧品，必

要时实施查验。 第十六条 进口旧机电产品货物使用地检验检

疫机构负责对进口旧机电产品实施到货检验。未明确使用地

的进口旧机电产品，由进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实施到货

检验和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需异地实施检验的，入境口岸检

验检疫机构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后，应当及时将《进口

旧机电产品免装运前预检验证明书》（正本）或者《旧机电



产品装运前预检验证书》（正本）、其他报检资料及《入境

货物通关单》第三联寄送到货地检验检疫机构。入境口岸检

验检疫机构应当将《进口旧机电产品免装运前预检验证明书

》（正本）复印件或者《旧机电产品装运前预检验证书》（

正本）复印件、其他报检资料复印件存档备查。 第十八条 进

口旧机电产品到达使用地6个工作日内，其收货人或者代理人

应当持有关报检资料向货物使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报检验，

货物使用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及时安排检验。 第十九条 进口

旧机电产品到货后的检验项目包括：开箱检验，安全、卫生

、环境保护项目检验。 （一）开箱检验包括核对旧机电产品

的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新旧情况和包装情况； （

二）安全项目检验按照国家有关机电产品电气安全和机械安

全的强制性标准实施检验，检查机件安全状况是否良好、操

作功能是否正常、电气系统是否灵敏可靠、防护装置是否安

全可靠等； （三）环境保护项目检验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

的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实施检验，对货物进行辐射检测

，检查有无漏水、漏油、附着或者夹带污物、泥土、超标准

排烟及噪音超标准等。 第二十条 经检验合格的，出具《入境

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经检验不合格的，出具《入境货物检

验检疫证书》。 第二十一条 经检验，进口旧机电产品安全、

卫生、环境保护等项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的，

由检验检疫机构责令收货人退货或者销毁。 第四章 附 则 第

二十二条 对于不如实申报进口旧机电产品，逃避国家对进口

旧机电管理的，一经发现，按照《商检法》及其实施条例以

及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于加工贸易项下外商提供的

不作价进口设备解除海关监管的检验问题，以及使用新机电



产品的进口证明文件报检进口旧机电产品的处理，按照有关

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

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3年5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进出口商品

检验局、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制定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

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